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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令 （第三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全

国人大 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的决定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宪法

、选举法的基本原则和几年来选举工作的实践经验，决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六条增加第一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

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二

、第七条第二款中“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

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修改为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

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三、第九

条修改为三条，作为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１、“第

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



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

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亿的省，代表总名

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

基数为二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

超过一千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 “（三）

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一百二

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百六十五万

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

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乡、民族乡、镇的

代表名额基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

人口超过九万的乡、民族乡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名；

人口超过十三万的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三十名；人

口不足二千的乡、民族乡、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

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

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２、“第十条 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

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报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具体名额

，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确定，报上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３、“第十一条 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如果由

于行政区划变动或者由于重大工程建设等原因造成人口较大

变动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依照本法的规定重

新确定。” 四、第十二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

分配”改为第十四条，其中“五倍”改为“四倍”。 五、第

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第三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

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六、第十四条“省

、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

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改为第

十六条，其中“八倍”改为“四倍”。 七、第十六条改为第

十八条，第三款中“人口特少的其他民族，至少应有代表一

人”，修改为：“人口特少的其他聚居民族，至少应有代表

一人”。 第四款中“但该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

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修改为“但分配给该少数民族的应

选代表名额不得超过代表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八、第二

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第二款：“选区的大小，按照

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 九、增加第二十五条：

“城镇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农村

各选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当大体相等。” 十、第二

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

二十日以前公布，实行凭选民证参加投票选举的，并应当发



给选民证”。 十一、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

“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修改为“在选举日的十五日

以前公布”。 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

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

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印发全体代表，由全体代表酝酿

、讨论。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

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

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

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

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

选举。” 十二、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在

选民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时，选民根据选举委员会

的规定，凭身份证或者选民证领取选票。各选区应当设立投

票站、流动票箱或者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投票选举由选

举委员会主持。” 十三、第三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一条、第三

款修改为：“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

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

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 第四款修改为两款，作为第四款、第五款： “获得过半

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

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

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

。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

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

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十四、第四十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修改为五条，作为第四十四

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１、“第四十四条 对于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

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

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

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２、“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

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

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

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

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

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

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

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



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３、“第四十六条 罢免代表

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４、“第四十七条 罢免县级

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

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在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

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５、“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

，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撤

销，由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予以公告。 “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的代表职务被罢免的，其主席

、副主席的职务相应撤销，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十五、第

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九条，增加规定：“县级的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

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

辞职。” 十六、增加第五十条：“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专门委员会

成员，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相应终止，由常务委员会予以公

告。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辞去

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的，其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相应终止

，由主席团予以公告。”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

字和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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